
 

 

 

 

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经营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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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发行人 

（一）中文名称：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吴磊 

（三）公司地址：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大道 29 号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附楼 3楼 

邮政编码：343100 

（四）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梁丽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大道 29 号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附楼 3楼 

联系电话：0796- 8401349 

传真：0796- 8401346 

（五）半年度报告查询地址： 

查询网址：www.sse.com.cn 和 www.chinabond.com.cn 

备置地 

发行人：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大道 29 号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附

楼 3楼 

主承销商：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六）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未发生变更。 

二、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17 楼 

联系人：周铁华 



联系电话：0755-25315271 

传真：0755-25315277 

三、主承销商 

（一）14 井开债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原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人：陈贺 

联系电话：010-88013933 

传真：010-88085373 

（二）16 井开债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人：王艳 

联系电话：010-88085124 

传真：010-88085373 

四、跟踪评级机构 

1、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夏三楼 

联系人：肖彬俊 

联系电话：0755-82871250 

传真：0755-82872338 

2、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54 号 

联系人：张猛 

联系电话：010-62299878 

传真：010-65660988 

五、债权代理人、账户监管人 

（一）14 井开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 

办公地址：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 63 号 

联系人：肖荣 

联系电话：0796-8410761 

传真：0796-8410761 

（二）16 井开债 

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办公地址：吉安市广场北路新世界广场 B座 2501 

联系人：赖浩 

联系电话：0796-8216936 

传真：0796-8227881 

  



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发行且尚未兑付的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相

关情况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14 井开债 

1、债券名称：2014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债券简称：14 井开债（上交所）、14 井开债（银行间市场） 

3、债券代码：124813（上交所）、1480346（银行间市场） 

4、发行首日：2014 年 6 月 3 日 

5、到期日：2021 年 6 月 3 日  

6、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2014 年 7 月 7 日（上交所）、2014 年 6 月 19 日（银

行间市场） 

7、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原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债券发行规模：8亿元 

10、债券期限和利率：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票面利率为 7.99%。 

11、债券本金余额：8亿元 

12、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

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3、信用等级：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跟踪评

级报告（鹏信评[2016]跟踪第[422]号 01），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

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

[2016]129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14、本息兑付情况：已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完成了第一期的付息工作，已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完成了第二期的付息工作，不存在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 

（二）16 井开债 

1、债券名称：2016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债券简称：16 井开债（上交所）、16 井开债（银行间市场） 

3、债券代码：139002（上交所）、1680049（银行间市场） 

4、发行首日：2016 年 1 月 27 日 

5、到期日：2023 年 1 月 27 日 

6、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2016 年 4 月 18 日（上交所）、2016 年 2 月 2 日（银

行间市场） 

7、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8、债券发行规模：8.50 亿元 

9、债券期限和利率：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票面利率为 4.87%。 

10、债券本金余额：8.50 亿元 

11、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

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2、信用等级：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跟踪评

级报告（鹏信评[2016]跟踪第[422]号 01），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

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

[2016]129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13、本息兑付情况：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开始付息工作，不存

在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14 井开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亿元，全部用于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道路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项目。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已投入 8亿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募

集资金使用用途和计划与募集说明书一致。 

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的程序为：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

管理和统一调配。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将根据项目进度情况和项目

资金预算情况统一纳入本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进行管理。募集资金使用部门将定

期向公司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项目进度情况及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此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

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实行专款专用。 

（二）16 井开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5 亿元，全部用于吉安国家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建设项目。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已投入 4.05 亿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募

集资金使用用途和计划与募集说明书一致。 

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的程序为：根据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提出用款额度，再根

据用款额度大小，视情况报公司分管领导、总经理、董事长批准后办理付款手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此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

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实行专款专用。 

三、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情况 

公司已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14 井开债”、“16 井开债”的跟踪

评级机构，根据本公司与之签订的《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书》相关条款，最新一期

跟踪评级报告已于2016年6月29日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债券信息网站。 

公司已委托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担任“14 井开债”、“16 井开债”

的跟踪评级机构，根据本公司与之签订的《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书》相关条款，最

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已于2016年 6月29日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债券信

息网站。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情况 

（一）14 井开债 



吉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城投”）为本期债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吉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经吉安市政

府批准，于 1992 年 7 月 29 日注册成立，由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

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是吉安市政府授权范围内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

资平台和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主要职责是参与吉安市中心城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新老城区的综合开发，依法经营和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吉安城投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1,378,358.75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60.93%，流动比率 3.81，速动比率 1.35。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吉安城投资信状况良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和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能

够按照《2014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等相关文件的约定执行。 

（二）16 井开债 

本期债券无担保。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和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能

够按照《2016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一）14 井开债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二）16 井开债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一）14 井开债 

公司聘请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为账户监管银行和债权代理人，

并与其签订了《2014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权代理协》和《2014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债权代理人负债监管发行人的募集和偿债资金，较好

地履行了债权代理人和账户监管人的职责，为保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发挥了



积极作用。 

（二）16 井开债 

公司聘请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为账户监管银行和债权代理人，

并与其签订了《2016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之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2016 年吉安市井冈山开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债权代理人负债监管发行人的募集和偿债资金，较

好地履行了债权代理人和账户监管人的职责，为保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发挥

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公司财务和资产情况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基于公司 2016 年未经审计半年度报告，反

映了 2016 年度中期财务和资产情况。本节所引用 2016 年中期财务数据均摘自上

述报告。 

一、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最近 1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一）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月 31日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总资产 1,190,928.59 1,018,389.30 16.94% - 

总负债 664,956.07 496,320.44 33.98% 

长期借款

及应付债

券增加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 
525,972.52 522,068.86 0.75% -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17,094.32 16,229.18 5.33% - 

营业成本 10,092.40 9,855.05 2.41% - 

利润总额 4,238.08 3,709.26 14.26% - 

净利润 3,903.66 3,520.96 10.87% -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 
5,320.21 -13,913.81 -138.24 

购买商

品、接受

劳务 支

付的现金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 
47,654.00 -6.61 -721,037.97% 

收回投资

所收到的

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 
150,418.46 -11,871.79 -1,367.02% 

偿还债务

所支付的

现金增加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262,767.77 133,529.80 96.79% 

货币资金

增加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流动比率 9.54 8.94 6.67% 



速动比率 4.57 3.67 24.48% 

资产负债率 55.84% 48.74% 14.56%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同比变动 

EBITDA 全部债务比 - 0.03 - 

利息保障倍数 - 2.07 -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 2.14 -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注： 

1、全部债务=（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EBITDA = 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EBITDA 全部债务比 = EBITDA÷全部债务 

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资本化利息支出） 

5、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7、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第四节 重大事项 

一、重大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各重

大事项的适用情况如下：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前述事项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1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